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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字经济时代, 数据已经成为第五生产要素。与勃兴的数据产

业相对, 数据领域的法律法规稍显单薄。尤其在数据有关权能和

权益方面更缺少全局性的明确规定。很多时候, 数据被理解为类

似智力成果的无形资产的存在, 用“贡献度”衡量其受保护的价值, 

但是数据又天然不是创造的产物, 并非一类知识产权保护的客

体。 

 

本文将结合国内外立法和司法实践, 探讨在知识产权法律体系

下构建数据权益保护的可行性的发展趋势。 

 

一. 有关数据权益的立法 

 

数据处理者对数据有无权利?如果有, 有何权利?数据, 究其

本源, 是以电子或其他方式记录的信息。然而, “信息”属于

民法意义上的物, 抑或是知识产权领域的作品、商业秘密?

法律避而不言, 学界也众说纷纭。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民法典》”)第 127 条规定: 法

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 依照其规定。该

条位于“民事权利”一章, 似乎可以理解为民事主体对数据

享有一定民事权利。但是, “依照其规定”, “规定”在哪里呢?  

 

2021 年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数安法》”)

并未回应《民法典》第 127 条, 而是着重于赋予数据处理相

关各方保护数据安全的责任, 着重于从监管维度, 保护与数

据处理有关的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 对数据处理参与各方

由于数据处理活动而产生的价值和各自拥有的权益却几乎

没有着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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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2 月 2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

据要素作用的意见》。与《数安法》不同, 该意见创新性地提出了公开数据、企业数据和个人数据的

三分法以及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和数据产品经营权的三权分置。事实上, 意见隐含了立

法者解决前述问题的基本思路。数据作为一种信息的集成物, 维护数据安全必然会与保障人身权益、

财产权益交织在一起。所以, 只有区分数据, 才能确定适用何种法律以规制数据处理活动, 这是破除

数据安全保护迷局的第一步。而第二步就是针对数据产业链上各个环节的参与者, 赋予不同的权利。

从意见的规定来看, 数据资源持有权等权利具有财产权的特征, 但并非所有权或其他物权。这可能是

考虑到物权具有排他性, 而数据的公共性使这一特性难以实现, 立法者的缜密可见一斑。 

 

2023 年 3 月 27 日, 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布了《浙江省数据知识产权登记办法(试行)(征求意见

稿)》(“《登记办法》”)。《登记办法》试以另一种全新的方案直接解决前述问题: 对依法收集、经过一

定算法加工、具有实用价值和智力成果属性的数据, 数据处理者可以申请登记知识产权。此种知识产

权与著作权等并无显见区别, 权利人可以将其作为质押、交易的标的, 也可以许可他人使用。为避免

和数据主体权利的冲突, 在申请前, 数据处理者必须对数据进行匿名化、去标识化, 确保其无法还原

为原始数据, 保护数据主体的个人信息安全。而且, 数据主体也可以在公示期间提出异议, 维护自己

的合法权益。 

 

至今, 浙江省的数据知识产权制度业已初具雏形, 登记程序、权利行使、监督管理等规定相对完善。

但是, 《登记办法》更近似于一种操作规范, 对数据知识产权性质及内容的探究尤显不足, 这就导致

数据知识产权的设立在法理上存在诸多问题。 

 

二. 我国关于数据权益保护的司法实践 

 

近年来, 因数据收集、处理引起的纠纷层出不穷。法院的裁判理由大多基于商业秘密保护或反不正当

竞争。 

 

(一) 基于商业秘密保护 

 

商业秘密虽然在法律性质上不是一类“知识产权”, 但通常作为类似知识产权的客体受《反不正当

竞争法》(“《反法》”)保护。实践中, 在不少数据有关争议中, 数据被作为商业秘密获得保护。

在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21)粤 0115 民初 16941 号民事判决中, 法院认为: 首先, 涉案文件

包含客户名称、联系方式等信息, 不易为公众所知悉; 其次, 原告提交的订单等材料证明涉案文

件具有商业价值; 再之, 原告通过数据安全系统制作表格, 并要求员工承担保密义务, 足以证明

其已经采取了保密措施。所以, 涉案文件符合商业秘密的非公知性、价值性、保密性的特征, 被

告侵犯他人的商业秘密, 应赔偿损失。 

 

该案是一则典型的从商业秘密的角度维护数据安全的实例。商业秘密和数据存在共通之处: 根

据《反法》第 9 条, 商业秘密是不为公众所知悉、具有商业价值并经权利人采取相应保密措施

的技术信息、经营信息等商业信息。而数据则是表达信息的原始素材。可见, 商业秘密与数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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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都是信息, 具备法定要件的数据可以被认定为商业秘密。进而, 非法获取、处理数据也是一

种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因此, 对于法院可以援引反不正当竞争法中保护商业秘密的规定。 

 

当然, 数据作为商业秘密保护具有局限性。尤其是, 很多数据源自于公开渠道(比如有价证券价

格信息), 其秘密性很难达到商业秘密保护的要求; 有些数据只有公开才能实现价值(比如实时

交通信息), 其不适宜采取保密措施。这些数据不适宜作为商业秘密保护。 

 

(二) 基于反不正当竞争 

 

部分数据权益案件中, 涉案数据不能被认定为商业秘密, 法院适用《反法》的一般性规定给予裁

判。在此类案件中, 法院往往会主张数据(产品)为当事人带来了经济利益与竞争优势, 非法获取、

处理数据的行为破坏了当事人的竞争地位, 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该些案件没有认定对数据的

绝对“权利”, 而是认可数据控制者对数据拥有的相对的竞争性“权益”。 

 

在淘宝诉美景不正当竞争纠纷案((2018)浙 01 民终 7312 号)中, 法院认可原告应当对其享有独立

的“财产性权益”。法院之所以采用“权益”而非“权利”, 主要是因为数据并非知识产权的客体, 亦

非民法意义上的物。唯有使用“权益”, 方能在不违背物权法定原则的前提下, 为保护原告利益提

供正当理由。另外, 法院还指出, 涉案产品为淘宝带来了竞争优势, 被诉行为显然损害了淘宝的

竞争优势, 构成不正当竞争。 

 

除了电子商务平台, 社交平台也是数据产业的重要参与者。2022 年, 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9)

京 73 民终 3789 号民事判决书中, 法院指出: 网络数据有可集成、可交互的特点, 平台经营者应

当容忍他人合法收集、利用已公开的数据; 即, 以公开与否为基准, 将数据区分为公开数据和未

公开数据。透过该判决, 法院意图传达的原旨是数据保护从来不是一刀切, 而是在鼓励技术创新

与进步的目标下, 针对不同种类的数据, 提出不同的保护。 

 

三. 数据权益知识产权保护的可行性与展望 

 

采用知识产权制度保护数据是否可行呢?诚然, 数据知识产权制度可以根本性地解决数据权益归属与

保护的难题, 从而激发数据潜能, 探索数据要素的应用方式, 扩展数据市场。但是, 数据与其他知识

产权客体存在显见的差异, 数据知识产权保护在法理和实际应用上仍然存在一定困境。 

 

知识产权具有排他性, 是一种合法的垄断, 这意味着权利人有权禁止第三人收集、处理其已经获得垄

断权利的数据。但大量没有采取任何保密措施、也没有设置访问权限的公开数据, 已经具有了“公共

物品”的特征, 这种对数据的排他既不合理, 也不现实。 

 

如果赋予了数据绝对垄断的地位, 必然导致数据资源集中在少数主体手中。与传统知识产权的保护

客体不同, 数据并非创造的产物, 而天然具有原始和公众的属性。数据普遍的采用传统知识产权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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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形式, 极有可能造成数据的垄断, 进而导致数据分析应用来源的枯竭。这样, 对数据权益的保护, 

不仅未激励市场创新, 反而造成了数据产业发展的障碍。 

 

如果在数据权益知识产权保护的基础上, 规定合理使用制度, 作为对数据垄断的限制, 那么, 这些合

理使用如何界定?这些合理使用与司法实践中《反法》下的“竞争”关系分析有什么异同呢?对数据的合

理使用, 是否存在普适的规则呢? 

 

无论数据权益的保护最终能否, 在多大程度上, 定位于知识产权的保护。与传统知识产权制度的框定

维度类似, 必然需要考虑控制者、使用者和公众利益的平衡; 既要赋予数据原始拥有者、数据形成过

程中的参与者一定的权益, 甚至近乎垄断的权益, 又不能扼杀数据的流通, 需要允许和鼓励数据被

更广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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